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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單位應研議檢舉獎勵金的可行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繼毒澱粉、混充米又發生混充黑心油的不肖食品事件，已讓台灣民眾食不安心。即使，現

行法制雖已加重罰則，政府執行力緩不濟急，但飲食安全漏洞的補強，實在慢不得。 

二、補救食安漏洞，應研議檢舉獎勵金的可行性，嚴格落實執法及提高檢舉獎勵制度，實應雙

管齊下。 

（四十三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 102 年 8 月

發函各銀行，要求設有靜止戶之銀行業，應自 102 年 9 月起

，於轉入靜止戶前通知存款人。此外新開戶之存款契約也應

明確載明轉入靜止戶之相關條件。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

於已經存在、存款總額約 400 億元之 3,000 萬個靜止戶，卻沒

有對銀行訂定相關規範要求。本席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要求各銀行，對於既存靜止戶的權益維護提出管理及通知辦

法，如此始能保障存戶之基本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 102 年 8 月發函各銀行，要求設有靜止戶之銀行業，應自 102 年 9

月起，於轉入靜止戶前通知存款人。此外新開戶之存款契約也應明確載明轉入靜止戶之金

額、條件及轉入靜止戶後之通知方式。 

二、但是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於已經存在之靜止戶，並無要求銀行須主動通知存戶。依據銀

行公會統計，全台灣銀行約有 3000 多萬個靜止戶，存款總額高達 400 億元。這類靜止戶之

存款，銀行可以自行運用卻不用計算利息給存戶，估計 10 年來靜止戶之存款利息高達 100

多億元。 

三、許多民眾由於工作、貸款原因開立銀行帳戶，當民眾更換工作，或是貸款還清後，往往忘

記自己曾經開立過那些帳戶。由於目前並無管道可以查詢所有於台灣開立之帳戶，因此民

眾若要查出自己在那些銀行有靜止戶，必須一間一間銀行查詢，相當不便。此外各銀行針

對轉入靜止戶之金額、條件各異，也讓民眾無所適從，最終導致台灣有高達 3,000 萬個靜止

戶、總金額達 400 億元。 

四、事實上，對於已經存在之 3,000 多萬個靜止戶，銀行運用其存款進行投資，不僅沒有支付利

息給存戶，甚至無需主動通知存戶該帳戶已變為靜止戶，實則剝奪存款人之基本權益。本

席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比照「轉入靜止戶前應通知存款人」之規定，發函要求各銀行

，對於既存靜止戶的權益維護提出管理及通知辦法，如此始能保障存戶之基本權益。 


